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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領展大鱷炒賣謀利    政府坐以待斃懶理  

「確保提供」全屬謊話 居民要求政府回購  
  

  老人權益中心(下稱本中心)由一群貢獻香港社會一生的基層老人所組成，多年以來，本中

心一直關注種種與長者權益有關的社會政策。本中心對於「領匯公司」（現稱「領展」）為求謀

取暴利，妄顧民生的種種行逕，已經非常不齒。領展為求擺脫公眾監督，推卸企業社會責任，

近年更不斷轉售資產，新業主接管商場及停車場後，更加肆無忌憚，令情況更加惡劣，公屋居

民更加苦不堪言。林鄭政府上場前，曾指領展問題是三座大山之一；上場後，卻只懂大放厥辭，

指政府對此束手無策懶理。我們認為領匯這個「爛攤子」當年由政府一手造成，政府要「有膊

頭」解決，以不同形式重新回購有關資產。 

 

「確保提供」假大空 政府講咗當做咗 

  房委會以財政緊絀為由，在 2004 年公然出售 180 項公共資產，中心成員盧少蘭挺身而出，

在本中心及捍衛基層住屋權益聯盟全力支持下，以司法覆核挑戰政府，並上訴至終審法院，雖

然最終不能阻止房委會出售該 180 項公共資產，但房委會代表律師在終審庭大法官面前指<房

屋條例>列明為居民「確保提供」原有服務及設施，更信言旦旦指，如果新業主未能履行有關

責任，房委會亦有措施處理。今天看來，所謂「確保提供」的諾言，只是假大空的謊言；所謂

有措施處理，原來是束手無策的托辭。 

 

領展大鱷謀取暴利 居民商戶苦不堪言  

  自從政府在 2014 年 8 月放寬<房地產信託基金守則> ，領展藉不斷把公屋街市商場及停車

場轉售進行轉型。由 2015 年至今，已轉售共 56 項公共資產，去年及今年更以 300 多億元將旗

下 28 項物業轉售予私募基金「基滙資本」。領展為求圖利不惜犧牲居民及商戶的利益，商場在

轉售後，基匯資本的營運手段有過之而無不及，隨即向商戶大幅加租，加幅由 2 成至 4 成不等，

亦以翻新商場為由迫使商戶離場，使商場失去服務市民的重要功能，嚴重影響居民的日常生活。

有商戶投訴基匯資本以維修翻新商場為理由，強迫商戶還舖、把街市營運權外判、強迫安裝電

子收費系統等壓榨手段損害商戶的利益，最終迫走小商戶離場，繼續引入連鎖店壟斷市場以及

讓店鋪商品單一化，區內居民任人魚肉，被迫以更高昂的價錢以及到較遠的地方購物。 

 

社區設施老舊殘  居民需要無人理  

  政府多年來推動建設無障礙社區，多年前已提出在大窩口邨社區中心加建電梯設施，方便

年老及殘疾人士使用社會服務。惟大窩口社區中心建於政府已出售的停車場之上，加建電梯設

施變成政府與私人業權擁有者之間的利益問題，領展十多年來一直拖延處理，去年天將物業轉

售。為此，我們在去年 7 月立法會福利事務委員會討論社福設施規劃的公聽會上，當面要求勞

福局局長羅致光作出跟進；今年 2 月亦去信葵青區民政事務專員要求交待進展；更藉立法會申

訴部 9 位議員於 3 月 13 日視察大窩口邨時，再次作出投訴。本中心對有關問題一拖再拖，十

年來毫無寸進，居民對此實在忍無可忍！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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政府補鑊主動執法 不同形式回購資產 

  2005 年 7 月 20 日終院民事上訴 2005年第 10號終審法院判案書撮要提到： 

 

「法例條文明訂房委會法定宗旨時，當中的措辭是"確保提供"...<房屋條例>第 4(2)(a)條明文

規定，房委會有處置財產的權力。但在行使這個權力時，房委會必須符合第 4(1)條中所明訂的

宗旨，就是要確保向委員會決定並經行政長官批准的各類或各種類人士，提供房屋和提供委員

會認為適合附屬於房屋的康樂設施。」 

 

 我們認為，領匯這個「爛攤子」當年由政府一手造成，政府要「有膊頭」解決。政府作為仍

在屋邨擁有大部分不可分割業權分數的房委會，政府絕對有責任監管領展及新買家，確保他們

為屋邨居民提供適切服務。我們要求政府承擔當年出售公共資產的歷史責任，回購領展已轉售

及日後將會轉售之公共資產，以捍衛公眾利益。因此，我們強烈要求： 

 

1) 政府須監管領展及領展轉售後的商業社區服務設施，按照限制性契諾的協議，主動監管領

展及商場轉售後的運作情況； 

 

2) 政府絕對應該主動成立巡查隊，監管領展及新業主的營運情況，定期巡查公屋及居屋商場、

街市及停車場的營運情況，並對任何違反地契條款(包括拆售車位)，嚴格執法以保障居民及商

戶的利益； 

 

3) 政府須承擔當年出售公共資產的歷史責任，回購領展轉售之物業，及逐步回購領展股份，

重奪話事權以抗衡領展霸權;並研究各種可行回購方法(包括:與領展商討優先賣買安排協議)，並

在適當時候運用社會資源 (如:未來基金)，全面回購領展股份。 

 

 

老人權益中心 

（主席 張繼炳） 

2019 年 4 月 1 日 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


